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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權管理法制中之公課運用模式
水權費之課徵，係國家運用公課法制介入水權之管制。原則上，依本文第二章所述，水權費應採用特別公課之規範概念最具正當性及效用，惟當前水權費制度是否為如此之設計，因攸關徵收水權費之合憲性審查，故仍有深入檢證之必要。
其次，水權費之公課屬性究竟係租稅或受益負擔（特別是規費），抑或是特別公課，關鍵在於「水權」是否為國家收取水權費之對價？以及水權是否能呈現出水權人之給付能力抑或責任之爭點上，以下將先由水權之性質分析為出發，探討當前水權費之規範概念。
第一節　水權性質之雙重意義
壹、水權作為一種權利
延續憲法對天然資源之規定，水利法第2條明文規定：「水為天然資源，屬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再配合水利法第15條：「本法所稱水權，謂依法對於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權」之規定，可知水權人取得水權僅係享有使用、收益之權而未取得所有權
。然而，上述規定之立法意旨亦並非宣告由國家終局的取得水資源之公法或私法的具排他性之所有權，而係排除土地所有權人對水之私法所有權
。學說上對於水權之性質究屬私法或公法性質，爭論甚烈，認為水權為公法性質者，係以水權所受限制甚大，並且所有權係屬國家為由，並通常據以導出水權非屬交易客體之結論。認為水權為私法性質者，無非強調「私法自治」之原理，認為水權係就地面水或地下水加以使用收益，同時亦能以之為交易標的。
上述論爭，目前並無哪一說取得通常見解之地位，而學者亦有基於公、私法相對化之立場，認為無須刻意地去區分其歸屬
。本文亦認為，天然之環境資源如果在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者，基於憲法之規定應不受民法私人所有權之限制，公眾原則上均得自由加以取用，如該資源涉及民生必須者更應如此，惟倘為超出一般利用範圍，而足以害及公眾之使用者，國家即應本其職能加以管制，此觀水利法第42條免為水權登記之用水的規定即明。蓋依本條之規定家用及牲畜飲料、在私有土地內挖塘、在私有土地內鑿井汲水或用人力、獸力或其他簡易方法引水者，屬無須許可之利用，如非上述範圍之利用則須獲得特許，而即便是在水利法第42條之範圍內加以利用水資源，惟如足以妨害公共水利事業，或他人用水之利益時，主管機關還是得酌予限制，或令其辦理登記。
因此，水利法水權之制度賦予水權人對水資源可為使用、收益之權能，使其成為具有用益性質之物權，乃是基於水資源對於國民生存之重要性，且水資源又係自然循環產生並具有稀少性者，為避免被特定人士壟斷，立法者有必要擺脫民法所有權制度，基於環境事物領域之特殊性而創設新的權利制度，使權利人適當的取得水資源之使用、收益之權，因此屬於融入環境觀之新型用益物權
，故其雖具有權利之外觀，但或許可能更是一種資源分配之法律制度。
貳、水權作為水資源效率配置之法律制度
人類對於環境資源的生態性使用是以永續利用為目標，爲達成此一目標，現代環境法及環境政策乃強調以「預防原則」及「肇因者原則」作為基本立法原則，期待建立一個以「自然資源保育」為核心之永續生態環境。陽光、空氣及水被視為是人類生存之三要素，其中由於水資源具有稀少性，因此水資源之保育及經營有別於空氣跟陽光，更需顧慮到公共利用和個人使用間的協調。因此，水資源之計畫經營，乃是將水資源作為具有生態價值的環境要素加以保護的全部行動總合，包括：水質保護、水量保護、水生物保護、水體保護及水土保持等其他的生態價值保護
。
水權，固然賦予水權人對水資源使用、收益之權，然而究其存在之目的及產生原因，實係爲使水資源能有一個兼顧公平與效率配置之制度，與一般財產權係用以實現私有財產利益，有很大的不同。其次，再參照水利法第19條第1項
、第24條
、第26條
等條文之規定，水權尚受有諸多限制，故亦與一般之財產權強調權利價值有重大不同。
水權制度應重視的是如何使水資源之運用最有效率？如何兼顧社會公平性？如何因應我國產業結構及全球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　
。因此，與其謂水權是因作為一種權利而有價值，毋寧謂其係因作為建構水資源效率配置法律制度而有其存在之必要性。惟若從此面向加以思考，水權制度之存在反而是使水權人在環境資源使用上處於受限制之地位。
第二節　水權管理之最適公課運用模式
承上所述，由於水權係融入環境觀之新型用益物權，且其所著重者並非權利之本旨，而係欲透過水權之制度達成水資源之效率配置及計畫管理目標。因此，在以公課介入水權之管制時，除了必須注意公課正當性基礎之外，尚須顧及水資源配置效率及計畫經營之效度，促使「預防原則」及「肇因者原則」具體化，並使水資源耗用之社會成本內部化。而基於如此之思考模式，則水權費之制度設計，理論上應採取特別公課之規範概念為妥，其理由如下所述。
壹、水權欠缺應稅性
水權雖具有使用、收益之用益物權外觀，然而鑒於水資源為環境資源，對環境生態及人類生活影響重大，並且具有稀少性之特質，因此在融入環境觀之後，水權所呈現者乃「制度價值」之重要性，亦即作為建構水資源效率配置及計畫經營之法律制度。
再者，水資源為人類生存之要素，原則上無正當理由不得加以禁止取用，此項融入環境觀之用益物權不啻為國家提供管制水資源取用之正當化理由。故從制度價值及水權人受管制之地位而言，難謂水權人因擁有水權而具有應稅性。
貳、誘導稅運用於水權管理之限制
從誘導及管制面向而言，採用誘導稅雖有助於提升水資源之效率使用，惟因誘導稅無法完全排除以給付能力為基礎之正當性，並且其收入通常歸入普通預算統收統支，故難以確切達成對水資源為計畫經營之目標。
另外，縱使可以採取類似目的稅之方式，將收入加以專款專用，然此等專款專用係屬廣義之概念，立法或實務分配上並未受應專用於特定政策目的達成之限制，因此無法具體實踐預防原則及落實肇因者原則之目標。
參、水權並非具體之對待給付
自水權具有用益物權之形式外觀而論，要求水權人繳納水權費，與徵收特許規費之概念相近，因為具稀少性之水資源受到公法之管制，當國家開放利用時，則顯示出特別之處
。惟國家藉由公權力分配權利之方式，使原本無排他性之水資源轉化為權利之授與並徵收規費籌措國家財源，容有出賣環境權之疑義
。並且，忽略水資源為民生必須且無法禁絕利用之本質，以及漠視國家介入調控時水權制度係使水權人處於具限制意義之用益物權人地位，更意味著放棄規費具體對待給付之正當性基礎
，是否妥適，亦有待商榷。
當然，或可認為特許規費亦可僅基於經濟誘因之方式降低水資源之過度使用為其目的，惟此時同意此等金錢義務存在之正當理由，似僅須手段（即金錢課徵）與目的（即促使節約用水）間合乎比例原則即可，而不重視水權人與水資源利（耗）用間是否存在緊密之關聯，復因此等收入亦並非須專款專用於平衡或補償水權人對水資源利（耗）用之「責任」，故採用特許規費之規範概念，將產生合乎水資源管理政策目的與否及國家是否係藉此籌措財源因應財政困窘之爭議。
肆、水權制度以群體責任為前提
水權是國家介入水資源管理之制度，其目的係為達成水資源之效率配置，並在有計畫之經營管理下，兼顧大量利（耗）用水資源之人與一般使用者間之公平性，因此水權制度本身，即帶有管制大量利（耗）用水資源之行為及預防水資源利（耗）用群體過度增加水資源環境之負擔的意涵存在
，故水權制度之存在亦可謂係基於水權人之群體責任為前提。
也由於水權制度係著眼於水權人群體對於水資源計畫經營及保育之責任，因此在決定水權費之財政工具屬性時，其所應思考者乃為何種公課類型最能同時兼顧「水資源管制目的之達成」、「課以水權人大量利（耗）用水資源之責任」及「水資源計畫保育之利益平衡」等三方面之要求；而根據此一觀點，特別公課似乎為水權費之最適公課類型，其理由如下：
1.
原則上，由於特別公課之課徵亦具有經濟誘因之性質，因此能誘導水權人節約用水，達成引用水量合理化之管制目的。
2.
其次，特別公課係以公課義務人與特定政策目的間具有事物責任為其正當化之理由，較能符合水權費係以水權人利（耗）用水資源之責任及衡平水資源使用者之利益為課徵基礎之核心理念。
3.
再者，由於水權費亦具有籌措水資源保育經費之功能，而特別公課則被要求必須專款專用於特定之政策目的及至少對公課群體有利之事項上。因此，水權費如採特別公課之規範概念，非但其所籌措之經費能專款專用於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管理及水利事業之發展研究等水資源經營及保育事項，亦可使水權人因繳交之費用而獲得在水資源計畫保育上之利益，而可降低徵收此項公課之敏感性及爭議。
第三節　水權費規範概念之爭議評析
壹、問題爭點
一、水利法之規定發生疑義
水利法第84條第2項規定，水權費除依法支付管理費用外，一律「撥充水利建設專款」，由主管機關列入預算「統籌支配」。由於，此項規定一方面呈現出水權費具有特別公課專款專用之概念特徵，他方卻又含有與租稅及受益負擔規範概念相似之列入預算、統籌統支的特徵，以致於學者從同一法條文字之不同角度切入，竟解構出迥異之水權費的規範概念。
不過，從本文前述相關之研究中亦可知，專款專用不必然為特別公課之專屬特徵，其他財政工具例如租稅中之目的稅、誘導稅，甚至是規費等均可能被限定用途，只是其專款專用之密度與特別公課不同而已。另外，水利法將水權費定由主管機關列入預算、統籌支配之規定，是否即表明立法者有意使水權費之制度設計朝租稅或規費之方向進行，亦不無疑義，事實上水利法第84條與財政收支劃分法關於課稅收入及規費收入統籌統支之規定，在用語之表達上仍有若干差異。因此，實有必要更詳細地釐清水權費專款專用之內涵，並細究水利法第84條規定「由主管機關列入預算、統籌支配」所指涉之意義。
二、學說意見分歧
灱
水權費係一種規費
學者蔡茂寅教授在《水利法中央地方權限及水權相關爭議問題之研究》報告中，認為水權費之法律性質屬規費而與稅、特別公課之意義不同，茲整理說明如下
：
1.
水權費非屬稅捐：水利法第84條規定：「政府為發展及維護水利事業，得徵收左列各費：一、水權費。二、河工費。三、防洪受益費。(I)前項所稱各費，除依法支付管理費用外，一律撥充水利建設專款，由主管機關列入預算，統籌支配。(II)」又水利法施行細則第154條
 謂：「水利法84條第2項所稱水利建設專款，係指專用於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管理及水利事業研究發展之款項。其項目包括調查測驗、研究規劃、設計施工、學術獎勵、人才培育、儀器製造及設置特種基金等」由以上規定可推知，水權費之徵收雖屬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等公法團體所為之行為，水權人因而負有公法上之給付義務，然所徵收之水權費除支付管理費用外，由主管機關統籌支配，作為水利建設專款，水利法施行細則更對於專款之用途為進一步之說明，該水權費乃具有專款專用之性質，與租稅基於其不具個別對償性因而原則上不作指定用途而為統籌統支者，不甚相符；又水權人因取得水權而須相應支付水權費，乃係「對價」性質，因此與稅捐「無對待給付」之特徵有別，故水權費之性質應非屬稅捐。
2.
水權費非屬特別公課：水權費非屬特別公課，其理由除在於特別公課乃為支應特殊目的而徵收，不納入預算為統籌支配，與水利法第84條規定水權費由主管機關納入預算而為統籌支配者不符外；主要仍因水權費之徵收具有對價性，而與特別公課之特別賦課的性質有所不同。
3.
水權費屬規費：特別公課與規費之實質上的差別在於：前者非因繳納義務人向國家機關請求對其為特定給付而發生，因此由水權係經向國家機關為申請、登記後而取得之角度觀之，水權之取得應屬「向國家機關請求對其為特定給付」，該給付即為核給得取水供使用、收益之權（亦即水權），故所繳納之水權費係國家所提供給付（水權之核給）之對價。其次，按憲法第143條第2項：「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水利法第2條：「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則水資源應為國家所有。因就水資源之運用、分配有管制之必要，故設置水權制度，由國家賦予個人或機關團體使用水資源之權。由上述角度觀察，水權費之性質其實較近於管制特許規費，因此水權費係國家授與水權、許可個人或機關團體取用水資源，因而水權人所應支付之對價。
牞
水權費係一種特別公課
學者陳慈陽在《以水資源法規競合問題及水權費之性質為研究對象》之研究計畫總報告中即明言，比較我國現行法制上所規定的公課類型如稅捐、規費或受益費皆無法將水權費涵蓋之。其理由概述如下
：
1.
原則上，稅捐之收入係為支應國家一般財政需求，並非於徵收之初即有既定用途之設定，亦即無論就任何一種稅收種類（如所得稅或營業稅）之相關規定，並不會於其中同時規定該稅收之特殊用途為何；反之水權費之徵收依據水利法，向水權人徵收，因此並不符合稅捐向一般人課徵之特徵。同時進一步於施行細則第154條
 規定水權費收入專款的指定用途。其次，儘管就徵收指定用途此點而言，稅捐領域中並非無例外，此如目的稅，然而目的稅與水權費二者之間就課徵對象之確定上仍無法同日而語，負有繳納水權費義務之人為水權人，且其特定目的為建設水利，該特定目的仍與水權人有一定之關聯，故水權費非屬稅捐。
2.
規費最重要之特徵在於行政機關所提供之給付的對待給付，就水權費而言，若將其課徵對象所使用之水資源解釋為行政機關所提供之對待給付不免過於牽強，亦不符環境保護在法上之價值判斷與決定。水權費之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水利法第85條後段）。水權費之計算（水利法第85條前段與施行細則第166條
）似難適用於與規費額度確定時之費用補償原則與對等報償原則。
3.
繳納義務人受有利益而與受益費相似，惟二者不同點在於受益費是對重大工程，例如政府開發建設一地區之公共設施所及地區人民，就工程所致之利益之課徵；亦即受益費乃受益人參加分擔公共設施的費用，至於繳納義務人是否事實上果針對此工程所致之利益加以享受使用，則所非問。因此，若就我國法上受益費定義而言，則水權費之性質顯與其並不相當。
4.
水權費課徵特徵者主要有二：一是僅以水權人作為課徵對象；二是必須專款專用作為水利建設之專款。該特徵與大法官於釋字第426號解釋承認另一種財政收入類型－特別公課相類似。釋字第426號指出空氣污染防制費性質上係屬特別公課，與稅捐有別。解釋理由書中謂：「此種防制費既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之負擔，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於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乃現代工業先進國家常用之工具」。水權費之課徵特徵符合特別公課特徵。
貳、水權費之財政工具屬性探究
關於現行水利法水權費之規範概念究屬稅捐、規費抑或特別公課？首先須說明者，乃根據前述之研究結果，稅、受益負擔以及特別公課等公課之界限，係呈現浮動的狀態，並且在部分特徵上所呈現者，僅為特徵密度之差異而已。因此單項特徵僅能初步劃分公課間之界限，若要完全區分，則必須交替檢證公課在各項特徵間之界限；至於特徵範圍廣狹之問題，則有賴於具體個案中，進行價值判斷。
承上所述，本文於此將綜合前述第二章所討論之各項觀點，嘗試藉由分析比對現行水權費相關規範整體與稅捐（特別是與目的稅及誘導稅之區隔）、受益負擔（特別是規費）及特別公課等規範概念之異同，釐清水權費之性質。
一、水權費與各類型公課之比較
本文於之前論述中，曾以表2-1分析各類型公課規範概念之異同。於此則將更進一步將水權費融入於表2-1作整體之觀察，以便分析比較並確立水權費之財政工具屬性，茲整合如表3-1所示。

從表3-1中可以清楚發現，水權費係國家基於水利法規定所為之強制課徵，故就權力性之特徵而言，相同於其他強制性財政工具。惟水權費之財政工具屬性究竟屬於何種公課類型，尚無法僅憑權力性特徵之異同即遽下結論，仍必須對水權費就其課徵之目的性、課徵範圍、負擔理由與給付義務之關聯性、給付與國家作為間之關係、支出方式及其於國家財政工具上之地位等各項要件加以檢討，觀察其究竟趨向於何種強制性財政工具之要件後，方得加以確定其公課屬性。

表3-1　水權費與各類型公課規範概念特徵之界限歸納表

普通稅
誘導稅
目的稅
水權費
受益負擔
特別公課

權力性
強制性財政工具
強制性財政工具
強制性財政工具
強制性財政工具
強制性財政工具
強制性財政工具

目的性
1.
財政目的為主
2.
亦可基於政策目的，但必須涵括財政目的在內
1.
誘導目的為主
2.
惟必須以兼具財政目的為前提要件
3.
且其財政目的係基於國家公共任務之財政需求
1.
出於財政目的性之考量
2.
但稅收被限定用於特定目的
3.
惟該特定目的原屬國家公共任務中之範疇
1.
經濟誘因

？
2.
籌措水資源開發之財政目的

？
1.
係反映行政主體提供特定給付或利益之成本滿足的財政目的
2.
亦有基於社會目的之管制性特許規費
1.
以政策目的為主
2.
亦得基於提供特殊任務經費之財政目的

課徵範圍
普遍性
被課徵群體特定
普遍性
群體特定？
群體特定性
課徵群體特定性

給付義務與負擔理由
係基於普遍之量能原則
1.
誘導目的不須有事物性立法權限，亦即不須有特殊事物責任存在
2.
財政目的仍是以給付能力為基礎之量能原則
1.
無特殊之法律關聯
2.
惟國家為使人民感到公平，有時會使給付義務與負擔理由間具有一定之關聯
1.
使用者付費？
2.
肇因者之事物責任

？
3.
給付能力

？
特定具體之連繫。為對特定行政給付消費或享受之負擔
公課義務人必須與特殊政策目的間具有特殊「事物責任」

給付與國家作為
非對價關係
非對價關係
非對價關係
1.
對價關係

？
2.
非對價關係但專款專用於被課徵群體有利之處

？
具對價關係
1.
非對價關係
2.
但財政目的色彩濃厚時，被強烈要求必須用於對被課徵群體有利之處

3.
非財政目的或財政色彩較淡或無時則用益性要求較為緩和

支出方式
統籌統支
1.
不須專款專用
2.
如國家將之專款專用即須如目的稅之用法
3.
縱使專款專用涉及誘導事項之經費提供，則仍需視專用之用益性密度而定其與特別公課之區別
廣義專款專用（屬於無受益指定用途稅之概念）
1.
「撥充水利建設專款」=「專款專用」

？
2.
「主管機關列入預算、統籌支配」=「統籌統支」？
通常係編入預算中統籌統支，但亦不乏設置特種基金專款專用
專款專用

國家財政工具性
主要財政工具
普通稅之輔助
普通稅之輔助
1.
主要財政工具？
2.
稅捐之例外或補充

？
稅捐之例外及補充
稅捐之例外及補充

二、水權費之規範特徵分析
灱
水權費之開徵目的
自從民國82年下半年台灣地區發生嚴重的乾旱及水荒現象開始，台灣地區連年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水文不確定性相對提高，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落差極大，水資源環境已大幅改變。復因現今社會經濟蓬勃發展，各標的用水量之需求大幅成長，新水源之開發不但成本高昂，甚且遭受各種困難，加上水權費尚未開徵水權人取水乃屬無償，非但難以促使用水事業或個人珍惜水資源及節約用水，更無法促進引用水量合理化。因此水資源開發利用之問題，每年均成為政府部門及輿論討論之焦點。中央水利主管機關召開「全國水利會議」，檢討得出導致我國用水效率低落的部分癥結在於水價低廉及取用水制度未臻健全等因素，並達成開徵水權費之共識。從此一開徵背景可知，水權費之目的乃係著眼於「促進引用水量合理化」之誘導目的
。
其次，從現行法律規範之角度觀之，依水利法第85條之規定：「水權費之徵收，農業工業用水以每分鐘一立方公尺之供水量為起點，水力用水以每秒鐘一立方公尺之供水量為起點；其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可知水權費之徵收係直接以取水量為計算基礎，而非對水權之用益性所呈現之給付能力推估，故此等規範乃係以取水量與水資源耗楬之責任關聯為主，透過課以金錢給付義務，引導對水資源為合理使用。此外，再依水利法第84條規定政府為發展及維護水利事業，得徵收水權費，該項費用除依法支付管理費用外，一律撥充水利建設專款，則綜合上述可知，水權費之立法目的，除誘導目的外，亦同時兼具有籌措經費之財政目的存在
，亦即一方面希望能夠透過課徵費用將水資源不合理取用之行為減至最低，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夠籌措到水利建設專款，用於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管理及水利事業之發展研究等。
原則上，誘導目的及財政目的看似彼此處於二極，從而似乎彼此互相排斥、無法相容。惟本文以為實則不然，蓋有時其亦可相輔相成，達成規範之目的。水權費之課徵同時將二種對立之目的置於其中，主要目的乃是希望藉由水權費用之收取，誘導用水人盡量地合理取用；至於其財政目的，則應認為水利法對於水資源之保育、耗楬之預防等相關水資源維護工作以及執行收費工作，亦要求政府必須介入進行有效率之計畫經營，而相關工作之必要支出，基於以「責任」為基礎之公平性考量，當然應由用水人負責，並且限定水權費收入原則上應僅足夠提供水資源計畫經營保育之用即可，因此其財政目的並非望達到「最大化」
，毋寧只是一種配合誘導目的而有所調節之資金籌措而已。事實上，水利法第84條對於水權費亦採取「得」徵收，而非「應」徵收，顯見倘民眾自發或甚至是被誘發的節約用水，水資源保育經營之需求較不具迫切性時，主管機關被賦予調整、減少或免除此項費用之收入。因此，何以水利法自民國32年4月施行時起，政府從未徵收過水權費
，直至經濟蓬勃發展、自然環境改變使得各標的用水量之需求大幅成長、水資源取得不易後，方於召開「全國水利會議」，旴衡各種癥結後，達成開徵水權費之共識，觀此即明。
綜上所述，我國水利相關法規範中對於水權費徵收之設計，主要係欲藉該項收費形成特定環境政策目的，並且將其資金籌措之財政目的限定於為達成該項政策而存在，此點與目的稅、誘導稅及管制性規費之目的內涵有很大之差異。因此，如果就目的性來觀察水權費之性質，則顯然其工具目的性似乎是趨向於特別公課所欲達成之目的。
牞
水權費之被課徵群體
被課徵群體特定性，對於強制性財政工具而言，具有劃分特別公課、目的稅及誘導稅界限之實益，特別公課其課徵範圍之所以特定，乃是因為繳納義務人對於負擔理由具有較目的稅及誘導稅繳納義務人與其負擔間更密切的事物關聯性。惟在此項特性上，規費、受益費及特別公課即無法明確地有其界限，僅能求諸於對待給付之特性。
因此，倘對於某項公課負擔可以找出一群相較於社會大眾具有更密切關係的個體集合，則該項金錢課徵之範圍即可以被認為具有特定性，除非該集體無法顯示其與一般社會大眾有何不同之處
，否則可被認為具有特別公課之特徵，惟此時尚無法排除其可能是受益負擔。
水權費之被課徵群體，如依民國93年11月17日修正發布前之水利法施行細則第155條規定可知，水權費係指向水權人按年徵收之費，而依同細則第155條第2項及第157條之規定，包括：(1)農業用水、工業用水及水力用水；(2)其他用途之用水；(3)公共給水兼供農業工業用水部分等三類，在修正前已可謂相當具體。至於，現行於民國93年11月17日經行政院修正發布之水利法施行細則，雖已局部調整或刪除上述規定，惟從現行水利法第85條：「水權費之徵收，農業工業用水以每分鐘一立方公尺之供水量為起點，水力用水以每秒鐘一立方公尺之供水量為起點」及現行施行細則第60條第1項前段：「本法第84條第1項所稱水權費，指向水權人徵收之費用」、第63條：「依本法第85條規定辦理水權費徵收，於徵收期間，應辦之展限或變更或消滅登記，其尚未辦理或辦理未竣者，其當期水權費，仍按原水權狀記載之引用水量徵收，俟登記完成後下期徵收時，始按新登記辦理」規定，可知水權費係向應為水權登記而取得水權之人徵收，並亦係以劃定「用水人」之類型說明其被課徵群體，因此水權費之負擔群體事實上是可得特定，而且與繳納稅捐之一般社會大眾仍有一定之距離。如果基於上述之觀點，則在課徵群體特定性上，水權費似乎是比較取向於特別公課或受益負擔。
犴
特殊法律上關聯
從前述表2-1及3-1所歸納目的稅、誘導稅與特別公課之特性差異可以發現，特別公課與目的稅及誘導稅之另一項重要區別則為：在特別公課負擔義務人其金錢給付與負擔理由之間存在有「特殊的法律上關聯」，反之於目的稅及誘導稅則否。因此，要確定水權費之性質，就必須去思考水權費繳納義務與負擔理由間是否存在一個相較於稅捐給付義務與稅捐負擔理由間更為特殊的關連性。
按水是環境資源的一種，環境資源向來被認為是一種每個人皆可取用之「公共財」（Öffentliches Güter）或稱「自由財」（freie Güter）
。原則上任何人皆可以不花費代價而任意取用環境資源，因此無所謂的市場之存在，亦無價格可言，於是環境資源事實上難以阻絕他人分享，也正因為如此導致了人人受益卻無人願意投資的結果。以水資源而言，如果沒有其它適當之手段解決其稀少性或污染所造成之外部性問題，則勢必由國家投注大量之人力與財力解決此一任務，將產生排擠社會福利的情形
。
為避免水及其他環境資源枯竭，近代環境法學乃採保育之觀念，希望對環境資源作計畫性之經營
，因此除傳統警察法之直接行為管制手段外，現代環境法乃基於「肇因者原則」之理念，藉由稅與費之課徵一方面作為「經濟誘因」之手段，間接地管制影響環境之行為
，另一方面亦可作為平衡環境使用者因其利用環境所獲得之優勢。
基於上述之觀點，則水權費之負擔義務人應具備比普通稅、目的稅及誘導稅之納稅義務人對其金錢負擔有更為特殊之法律上關聯的要求。因為，水權費之課徵對象，乃是以對水資源超出一般正常需求之人為基礎，而其課徵目的則植基於誘導目的，同時由其課徵所得專用於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管理及水利事業之發展研究等水資源計畫經營之支出，可知其係亦作為平衡水資源耗（利）用者所獲得之優勢。因此，我國關於水權費之課徵乃寓有環境法上「肇因者原則」之內涵存在，並且在特殊法律上關聯此項特性上趨向特別公課。
犵
給付與國家作為間之關係
從給付與國家作為間之關係加以觀察，目的稅係國家以該稅目之收入完成特定之目的，但並非對納稅義務人為報償，同時目的稅之納稅義務人，亦不限於經濟上享有國家特定作為利益之人；至於，誘導稅之收入基於財政目的之內涵，亦應為實現公共任務，而並非必須使用於該被誘導者或該誘導目的之實現。
其次，就特別公課而言，雖然其給付與國家特定作為間亦非對特定給付之對待給付，但是如果課徵含有財政目的或其色彩濃厚時，則必須用於對被課徵群體有利之處，此項群體有利之特性，向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檢證特別公課是否與稅捐體制相衝突的實質界限
，不過在非以財政收入為主要目的，而取向於間接行為管制之特別公課，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群體有利性之審查密度，原則上較為緩和
。
至於，對被課徵群體有利應達到何種程度？則是擺盪在稅捐與規費或受益費之間，因為如果有利性之程度達到對特定人有基於費用填補原則或等價原則之對待給付的情況，那麼無疑的其將被認為具有「對價性」，而被認為是規費或受益費之一種，反之如果國家特定作為對於被課徵群體沒有任何與一般社會大眾不同之潛在特定利益，則應認為是屬於稅捐之範疇。故學說上乃認所謂群體有利性，係要求至少每位公課義務人均有較高於一般大眾潛在的因該公課收入所為財政措施而享受利益之情形
。
就此檢視水權費之給付與國家特定作為間之關係，首先必須分析者，乃水權費是否是用水人對國家提供「水權讓渡」之對價？學者有謂
：「水權費之性質其實較近於管制特許規費，因國家所提供對待給付係水資源使用、收益權之讓渡」。惟本文於此則認為，憲法第143條所稱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此項「國家所有」應屬廣義之概念，目的只是要讓國家形成法律制度介入天然資源之分配而已；水權固然係水資源使用、收益之權，然而其並非在創造經濟利益，其最終目的係為追求水資源合理分配之制度價值，故水權制度之存在更可能是使水權人在環境使用上處於受限制之地位
。因為，天然資源原屬人民得自由取得、使用之公共財，水權制度反而是呈現出限制之概念，此與管制性特許規費之「權利讓渡」及「創造獲取經濟利益資格之特許」的概念頗不相當，故水權費似不應認為屬用水人對國家提供「水權」之讓渡的對價，以免水權因行政機關之管制或許可而商品化。
水權費如非規費，是否可能為特別公課？由於目前水利法及水利法施行細則對水權費之用途，多少皆限定國家必須用於水資源計畫經營之工作。因此，雖然水資源之利（耗）用者相對於一般社會大眾而言具有特殊之金錢負擔，不過水資源之保育本即是就水資源為特殊使用或利用者責無旁貸之任務，今由國家以課徵水權費收入，統籌辦理水利建設及興辦水利事業等事項，相較於負擔稅捐而言，負擔水權費當然較為有利，但卻又非如規費或受益費一般，對於個人具有明顯而特定之對價性。就此觀之，水權費似乎亦偏向於特別公課之性質。
玎
支出方式
依水利法第84條：「政府為發展及維護水利事業，得徵收左列各費…水權費。…前項所稱各費，除依法支付管理費用外，一律撥充水利建設專款，由主管機關列入預算，統籌支配」，並配合現行水利法施行細則第61條：「本法第84條第2項所稱水利建設專款，係指專用於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管理及水利事業研究發展之款項。其項目包括調查測驗、研究規劃、設計施工、學術獎勵、人才培育及儀器製造」之規定，可知雖然法律定有「列入預算、統籌支配」之用語，但就整體法規範一併觀之，則規範制度設計不僅將水權費專供發展水利事業、充實水利建設相關工作之用，甚且倘再配合第84條水權費之徵收係「得」徵收規定一併觀察，更可察知水利法之立法意旨似乎亦有限定水權費收入應僅足夠提供水資源保育計畫經營之用即可的意涵。
甪
國家財政工具性
原則上租稅國家係以稅捐作為國家主要之財政收入
，但是隨著現代國家行政事務的多樣化，行政任務之需求持續膨脹，僅以統籌統支為基本理念之普通稅捐，或是支出限定用於某種目的卻無特殊法律關聯之目的稅作為因應之對策，似乎有時亦很難完全達到預算周延性及負擔平等性之要求，因此必須尋找稅捐以外的財政工具加以補充其不足。由於特別公課是被用以補充稅捐之不足，故例外之性格強烈，就國家財政工具性而言，乃居於「稅之補充性」
。
水權費之課徵，由於有其特殊之負擔平等性的考量，而且其專款專用之性質，有助於避免國家其他預算遭到排擠，具有促進國家預算周延之性格，同時其擔負著誘導水資源合理取用之特定社會任務，因此其乃是補充稅捐在水資源管理事物領域之不足，故就其國家財政工具性而言，實具有特別公課之色彩。
三、水權費作為特別公課及其類型歸屬
基於上述之討論，可知水權費的各項規範特徵，均使其財政工具屬性具有濃厚之特別公課的色彩。然而，就此檢視水權費作為特別公課，其究屬何種特別公課之類型？依本文之見解，基本上由於水權費按其整體課徵規範觀之，其目的應係以引導合理取用水資源之政策為主要目的，並且其被課徵群體係限定於具有環境法上「肇因者原則」之特殊關聯性者，同時其乃作為補充稅捐於環境領域之不足而存在之財政工具，因此其應屬於環境事物領域所運用之特別公課，更確切地說係一種對於環境財為特殊使用之環境特別公課（Umweltsonderabgaben）
。
� 	惟學者有認於現實情形，由於水資源之使用、收益具有消費性質，除若干可回流，如農業灌溉或河海供航外，泰半皆因消耗而流於無形、或使水資源不堪二度使用或收益，因此取得水權而對水資源加以使用、收益者，與取得水之所有權無異。請參照朱柏松，《水權之理論與實務（上）》，頁4-5。


� 	陳敏，《行政法總論》，頁982；憲法第143條第2項亦謂：「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換言之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資源，不受民法所有權之拘束。


� 	關於水權為公法或私法性質之爭議，請參閱張立達，《水權法制之研究》，台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123-125。此外，依學者蔡茂寅之見解認為，目前公法、私法之區分已逐漸相對化，斤斤計較於公法或私法之定性反而易淪為概念法學之操作，對問題之解決，並無實益。即使定性水權為公法性質，亦難以據此論據水權不得為交易之標的，因憲法、水利法中並未明文禁止水權交易，縱規定水之所有權為國家所有，水權人並無所有權，然交易本不以擁有標的所有權為要；反之，若定性水權為私法上之權利，亦未必即得本諸「私法自治」原則而任由水權人行使其權利，因水權在性質上頗具公益性，現行水利法亦已設有若干水權人行使權利之限制；蔡茂寅，《水利法中央地方權限及水權相關爭議問題之研究》，頁21以下。


� 	李國強，《物權法的環境觀》，〈環境資源法論叢〉，第4卷，2004，頁20及頁27以下。


� 	裴麗萍，《水資源市場價值法律制度研究－一個以水資源利用為中心的水權制度構想》，〈環境資源法論叢〉，第1卷，2001，頁136以下。


� 	水利法第19條第1項：「水源之水量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得水源時，主管機關得停止或撤銷前條第1項第1款以外之水權，或加使用上之限制。」


� 	水利法第24條：「水權取得後，繼續停用逾二年者，經主管機關查明公告後，即喪失其水權，並撤銷其水權狀。但經主管機關核准保留者，不在此限。」


� 	水利法第26條：「主管機關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得變更或撤銷私人已登記之水權。但應由公共事業機構酌予補償。」


�	蔡茂寅，《水利法中央地方權限及水權相關爭議問題之研究》，頁23。


� 	蕭文生，《自法律觀點論規費概念、規費分類及費用填補原則》，頁147。


� 	關於環境權之性質及環境權得否出賣之相關討論，請參閱葉俊榮，《環境政策與法律》，頁3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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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茂寅，《水利法中央地方權限及水權相關爭議問題之研究》，頁16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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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d Bender & Reinhard Sparwasser, Umweltrecht: Grundzüge des öffentlichen Umweltschutzrechts－2, Rn.83ff.; Michael Kloepfer & Klaus Messerschmidt, Umweltrecht, §4 Rn.191；另參黃錦堂，《環境保護法中經濟誘因手段之研究》，頁18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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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d Bender & Reinhard Sparwasser, Umweltrecht: Grundzüge des öffentlichen Umweltschutzrechts－2, Rn.92.；辜仲明，《財政工具作為水權管制手段之研究－兼論水權費之規範概念》，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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